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梓 

乎 
請
光
顧

之
•
則
求
朋
託
友 
固
代
人
情 
而
借
援
乏
術
』更
足
誤
事
。 

M
本
緩
急
二
義
，特
設
按
掲
部"
按
掲
妥
當 

AL

出
所
歓
迎 
我
恩T
梓
屮 
用
扬
揭
饺
當 
計 息. 

恩
平
利
令
上
銀
業
有
限
公
川

本
邑
曲
務 
非
瑞
繁
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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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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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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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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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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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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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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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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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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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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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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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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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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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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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埠李敦宗公所女部同人鞠射

試制度
(孤峯)

考
試
制
度
，殆
爲
今
日
政
治
與
教
育
行
政
之
重 

要
閒
題
：
而
爲 
一 般
人
士
所
承
認
也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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仕
進
登
庸
上
道
亦
名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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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試
驗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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徳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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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
喜
之

試
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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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
学

我
國
自
科
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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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制
度
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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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選
官
之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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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最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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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學
以
試
帖
取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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弊
害

一
量
之
腐
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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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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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

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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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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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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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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催
人""
難
暢 

厥
桁

C

偷
以
暇
善
，富
檀
其
利
病
耳

此
後
拔
茅
連
茹
者
：
大
有
其
人.，、二
，朝
成
名, 

萬
家
生
佛I
喜
可
知
也
。

須
用
武
力 
特
來
輝
候 
並
將
此
中
絆
過
情
彫 

:
及
個
人 Z
意
見
；
分
別
報
吿
：
芳
澤 
早
間 

白
總
指
揮
過
訪 
所
談
為
爲
暢
適
弦
乂
得
與 

貴
參
謀
長
見
面:
不
勝
歓
幸:

王
一
敝
集
團
轉

戰
至
黄
河
流
域

定
兩
稲
宗
旨 
第
.

打
倒
舊
有
軍
閥:
第
二
。 
打
倒
新
起
共
產
党

故
到
了
武
漢

產
政
府
。"
到
了

海
。。便
肅
淸
其
產
党
一

在
對
於

未
肅
淸
之
共
党•
亦
随
時
謀
解
决
方
法
。(
芳
澤) 

貴
集 «."
」宗
旨
，"
素
所
欽
佩
。"
但
敞
國
政
府
及 

人
民 
爲
外
交
上
關
係:
對
於
修
約 

1111題
不

能
不
愼
重.
至
東•
一•
省
間
题
：
純
爲
勸
告
的~ 

幷
非
干
涉
的 
換
言
之
，蓋
花
保
守
旣
得
之
權 

利亠 
乂
濟
南
案
件
：
敞
國
確
具
誠
意,
。謀
從
速 

解
决
：
故
現
在
所
有
軍
隊
：
逐
漸
退
出
山
東
：

疑
者:
恐
有
共
產
党
雜
於 

未
完
一

。
至
對 

其
間
也▲

昨
日
下
午
二
一
時
三

一
滬
訪
員.

磋商中 "懸案 幷未有 

解决 各將會議情節 

軽吿其本國政府 聽候

訓令丽德
«

◎
矢川氏北无日山南京囘

⑥
白崇禧、、陳銘樞：陳調 

元。同抵北京。晋謁閻 

錫山 商議要政。

⑹
中央黨部通電？召集全 

黨第三次會議 討論組 

__1^_:___^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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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部
長
均
「
派
定 

南
京
H
人H電國
民
政
府
主
席

<#
介
石
，■
是

"
官
誓
一 

占 •
力h 

上一口dzssr
選
阈
務
總
埋

—向
同
僚
訓 

以
卜
敬
字:
卽
「廉
介
。謹

、修 省
」行
政
院
長
譚
延
閹

緊

愼 
勤
勉 
。受
訓.

。亦
與
各
部
長:
打
宣
誓
就
職
禮 
查
行
政
院

爲
國
府
最
高
悔
關
：
注

委
派
各
部
长U

以
履
行
行
政
雌
務
，"
茲
將
行
政
院
各
部
長
之
名 

列F
 I
外
交
王
II: 廷
二
財
攻
宋
子
文
，，̂
 軍
及 

行
政
院
次
艮
馮
玉
祥"
農
務
易
培
基
。"
救
育
蔣 

夢
麟
，
鉄
路
孫
科
：
內
務
閻
錫 
III 
二
交
通
王
伯 

羣
——衛
生
褚
氏
誼
，晋
督
閻
錫
山
不
在
務
，

HII 

由
其
總
參
謀
代
发
行
禮
云
，

濟南案仍未解决

A
因
芳
澤
囘
國
或
委
矢
田
爲
全
權
公
使 

南
京
什
六：：：位

，阈
民
政
府
是H
宣
吿"
與
日 

本
談
判
兩
阈
間
懸
案
：
現
已
吿
終;
祇
有 
部 

份
間

SB

发
協 
討
論
濟
南
案
之
結
果 
"
各
走
極 

端
。雙
方
均
小
肯
負
滋
援
之
罪
笞

—中
國
要
求 

修
訂
條
約
1
H
本
對
，/丁
发
示
同
意
，但
何
日 

開
談
判
，，人
曾
次
定•.厶

東
京
廿
六H
電
。駐
上
海"
本
億
領
事
矢
山
氏

題
，，現
已

:
與
土 

IK 廷
；

終
局
一
聽
候

：=

政
府
最
後
訓
令
、"
然
後
進h
 

此
次
談
判
，
修
止
中
日
條
約
，及
漢21

南
京. 

件
賠
償
等
間
国
已
得
國
府
承
諾 
"•
惟
濟
案
一

相
持
不
卜
，
雖
以
協
調
，.

澤

0.,今
旣
歸
阈
擬.1
來
週
：
任
命
矢
国
氏
爲
駐
華 

代
理
公
使
：
待
將
來
屮=2

開   

II-: 式
交
涉
時
二
則 

派
其
爲
特
别
全
權
公
使
：
與
阈
府
談
判,
公 

•
即教徒反抗武力競爭 

▲
東
曲
格
民
與
人
籍
例 
均
宜
修
改 

▲
人
道
卜
義
血
所
應
爾 

美
京"
六H
电 
耶
教
監
督
教
印•
現
在
本
處
一 

開
第
四|
九"
;
1
4

一 次
動
親
大
會
；
歴
時 

兩
星
期
：
是22

閉
曾
。
各
代
表
囘
家

—。
救
等 

"
發
表 

"::
乂"
，與
全
阈
曾
員:
宣
言
現H
W
界

重
要
一1
作
」

用
武
力
競
爭   

V
 
“請
各
會

員
。，贊
助
此
種
有
價
値
之
和
平
連
動"
。同
時
一

◎
與矢田總領事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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